审批意见：                           高环登【2015】02号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河北高阳支行原址重建营业用房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拟同意该项目实施，批复意见如下：

1、该项目位于高阳县兴阳路273号。总投资1282.4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项目拆除现有营业用危房在原址进行重建，项目占地3961.48m2，建设4层营业楼2499m2,2层附属用房240m2，总建筑面积2739m2。项目供水由市政供水管网供给，废水排入高阳县污水处理厂，冬季采暖与夏季制冷采用中央空调，食堂以电为能源，食堂油烟采用国家认证的油烟净化装置处理。高阳县国土资源局已核发土地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高阳县城乡规划局出具规划意见，符合规划。项目选址可行。

2、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落实施工噪声和粉尘治理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时间，施工期不得影响西侧建新小学和南侧阳光庄园的正常教学和生活秩序。施工所用混凝土不得现场搅拌。本项目配套的化粪池、隔油池、废水收集及输送管道必须采取防渗措施，防止对地下水的污染。
3、项目经我局验收后方准正式投入使用。本项目的日常监管由环境监察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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